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高唐县永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10万吨甲醛项目

	地理位置
	高唐县经济开发区太平路和太和路交叉路口路西200米北侧

	联 系 人
	孙晓燕
	办公电话
	17763511618
	陪同人员
	-

	现场调查人员
	-
	调查时间
	-

	采样人员
	-
	采样时间
	-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甲醇、甲醛、硫酸、噪声等

	检测结果
	-

	评价结论与建议
	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过程中，遵循了国家关于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拟采用较为可行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建设单位若能够将本报告补充的各项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逐一落实到施工生产中，将能有效降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险性，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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